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空腳Kuso影片大募集」
 影片徵選辦法

1、 宗旨：為宣傳本館特色展品空中腳踏車，藉Kuso影片徵選以增加展品知名度及使用率。 
2、 參加資格：學生，不限年齡、性別。 
3、 作品內容及規格： 
1、 內容要求：參選作品以Kuso方式宣傳本館空中腳踏車特色，並兼具科學原理及意涵為目標，可以短劇方式呈現。

2、 時間：以3 至5分鐘為原則。
3、 交付項目及格式：檔案格式以wmv或mp4，HD畫質 (1280*720)或以上，並製作光碟寄付本館，資料不全者不予受理。
4、 徵選規定： 

（1） 參選作品必須為作者原創作品，不得侵犯他人著作權或抄襲他人作品，作品如係受託創作、曾經參選獲獎、公開發表或出版者均不予受理，如隱瞞未告知者得獎時則本館有權取消得獎資格。獲獎作品作者須將著作權同意無償轉予本館，並應簽署同意書（未成年者由監護人簽署）。
（2） 拍攝時間及方式：即日起至101年1月31日期間空中腳踏車開放時間內自行來館拍攝，前來拍攝者需先行自官網下載報名表填寫後並傳真或email 至本館，並於現場出示後即可免費進場進行拍攝，拍攝時以不影響本館營運為原則。

連絡方式：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展覽組　吳聖慧小姐、林麗娟小姐
　　　　　電話：66101234#1614、5676
　　　　　傳真：66102300

          Email:stephanie@mail.ntsec.gov.tw
                regina28@mail.ntsec.gov.tw
4、 報名方式：
1、 請由本館入口網站 http://www.ntsec .gov.tw/下載報名表及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如附件一、附件二）連同參賽作品親送或掛號寄至「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收（地址：111台北市士商路189號展覽組），信封外請註明參加「空腳Kuso影片大募集」，週休二日及例假日除外，每天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17 時 30 分止。
2、 收件日期：即日起至 101 年 1 月 31 日止（以郵戳為憑，逾期不予受理） 
5、 評審方式：
1、 評審工作由本館聘請戲劇、攝影、視覺傳達等相關領域之專家學者5 人擔任評審委員負責評審工作。
2、 參選作品中評審出最佳影片奬(1名)、優選影片奬(1名)、佳作(5名)(最佳造型奬、最佳劇本奬、最搞笑奬、最佳創意奬、最科學奬) ，如參選作品未達評審標準，該獎項名額得以刪減或從缺。
3、 主辦單位對於獲獎作品有修改、出版等權利。
4、 評審標準：
	項目
	傳達空中腳踏車特色
	宣傳行銷效果
	科學教育意涵
	具有創意內涵

	比重
	25％
	25％
	25％
	25％


6、 獎勵方式：
1、 經評審獲獎之作品，作者將獲頒獎金及獎狀乙紙，其獎勵方式如下：
「最佳影片獎」乙名：獎金新台幣貳萬元、獎狀乙紙。 

「優選影片獎」乙名：獎金新台幣壹萬元、獎狀乙紙。 

「佳作」5名：獎金新台幣參仟元、獎狀乙紙。
(須至本館接受頒獎，不提供郵寄服務)
2、 參賽作品不得有抄襲、翻譯、改寫之情形；得獎者違反著作權法或其他法令等情形者，主辦單位得於事實認定後，取消其得獎資格，並追繳其已領得之獎金、獎狀或獎品，並應自負法律責任不得異議。
3、 徵選結果公布在本館入口網站（網址：http://www.ntsec .gov.tw/）並擇期公開頒獎。
7、 版權歸屬：
凡參加徵選即視同無條件同意授權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所有及修改之權利，並訂立「著作權財產讓與書」（如附件二），主辦單位有優先出版權，均不另致稿酬，並得不限時間、地點、次數及方式利用，或授權第三人為非營利使用。
8、 其他注意事項：
1、 參賽作品及比賽報名表(表內各資料不做為評審依據)，除填寫必須資料外，皆不得作其它任何註記。
2、 參賽作品一律採親送或郵寄掛號收件，參賽作品不論入選與否均不退件。。 

3、 參賽之作品，因郵寄或不可抗拒災變造成之損失，主辦單位恕不負責。

4、 得獎獎金自頒獎日起卅天內若無領取，自動歸還給主辦單位，得獎者不得有異議。
5、 得獎之獎金均依所得稅法規定扣繳所得稅，獎金二萬元以上需由本館先行代扣10%競技競賽所得稅。
6、 凡繳交作品參加本次「空腳Kuso影片大募集」比賽者，視同遵守本辦法各項規定。
7、 本辦法未盡事宜主辦單位得隨時修訂，並公布於本館網站。
附件一
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空腳Kuso影片大募集

報名表

	姓  名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

統一編號
	
	
	
	
	
	
	
	
	
	
	住宅

電話
	

	通訊地址
	□□□□□


	行動
電話
	

	email
	

	訧讀學校
	

	學生證影本黏貼處

	正  面
	背  面

	預約拍摄
	日期：
時間：


附件二
著作財產權授權同意書
作者同意將著作權移轉予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
作　　者：
作品名稱： 
並同意下列所載事項：
一、此著作從未曾發表或出版，為作者自行創作，且未侵害任何，第三人之智慧財產權，若有侵權行為，願負法律責任
二、作者同意全部內容授權於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基於學術研究使用之刊登、上網、複雜、翻譯或其他電子形式等出版。
三、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得於不破壞著作原意之範圍內修改稿件。
四、著作財產權歸國立臺灣科學教育館所有。惟作者仍有著作人格權，並得於個人著作、演說、網站或教學使用此著作內容。
   立同意書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請簽名） 
身份證號碼： 
地      址：  
聯 絡 電 話： 
E- Mail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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